
附錄

《律師法〉

最新沿革：

民國 99 年 1 月 27 日修正公布第 4 及 53 條條文

第 1 條

律師以保障人權、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。

律師應基於前項使命，本於自律自治之精神，誠實執行職務，維

護社會秩序及改善法律制度。

第 2 條

律師應1ir£礦品德、維護信譽、道守律師倫理規範、精研法令及法

律事務。

第 3 條

中華民國人民經律師考試及格並經訓練合格者，得充律師。

有在列資格之一者，前項考試以檢竅行之：

一、曾任法官、檢察宜。

二、曾任公設辯護人六年以上者。

三、曾在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、獨立學院法律學丟失畢業，而

在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、獨立學院法律學系或法律研究

所專任教授二年、耳目教授三年，講授主要法律科目三年以上

者。

四、曾在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、獨立學院法律學系畢業或經

軍法官考試及格，而任相當於薦任職軍法官六年以上者。

前項第一款、第二款及第四款者免予訓練。

第二項檢竅辦法，由考試院會同司法院、行政院定之。

第 4 條

有左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充律師：

一、曾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裁判確定，並依其罪名足認其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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喪失執行律師之信譽，經律師懲戒委員會懲戒除名。但受緩

刑之宣告，緩刑期滿而未經撤銷或國過失犯罪者，不在此

限。

二、其他曾受本法所定除名處分。

三、曾任公務人員而受撤職處分，其停止任用期問尚未屆滿，或

現任公務人員而受休職、停職處分，其休職、停職期間尚未

屆滿。

四、經教學醫院證明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致不能勝任律

師職務。

五、受破產之宣告，尚未復權。

六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尚未撤銷。

有前項第一、二款情事，其己充律師者，撤銷其律師資格。

有第一項第三、四、五、六款情事，其己充任律師者，停止其執

行職務。

第 5 條

經律師考試及格者，得請領律師證書。

第 6 條

請領律師證書，應具聲請書及證明資格文件，報請法務部核明後

發給之。

第 7 條

律師得向各法院聲請登錄。

律師應完成職前訓練，方得登錄。但曾任法官、檢察官、公設辯

護人、軍法官者，不在此限。

前項職前訓練之實施方式及退訓、停訪︱︱、重訓等有關事項，由法

務部徵詢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意見後，以職前訓練規則定之。

第 8 條

各法院及各該法院檢察署，應置律師名簿﹔應記載事項如左：

一、姓名、性別、年齡、住址。

二、律師證書號數。

三、學歷及經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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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事務所。

五、登錄年、月、日及其號數。

六、加入律師公會年、丹、臼 o

t 、曾否受過懲戒。

第 9 條

律師依第七條之規定登錄後，得在左列機關執行職務：

一、各法院、檢察署及司法警察機關。

二、其他依法令規定律師得執行職務之機關。

第 10 條

（刪除）

第 11 條

律師非加入律師公會，不得執行職務﹔律師公會亦不得拒絕其加

入。
地方法院登錄之律師，滿十五人者，應於該法院所在地設立律師

公會，並以地方法院之區域為組織區域﹔其未滿十五人者，應暫

時加入鄰近地方法院所在地之律師公會，或共同設立之。

各地方律師公會，得以t個以上之發起，及全體過半數之同意，

組織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。

在同一組織區域內之同級公會，以一個為限。

第 12 條

律師公會之主管機關為社會行政主管機關，目的事業之主管機關

為法務部及所在地地方法院檢察署。

第 13 條

律師公會置理事、監事，由會員大會選舉之﹔其名額如左：

一、地方律師公會，置理事三人至二十一人，監事一人至t人。

二、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，置理事九人至三十五人，監事三人至

十一人。

前項理事、監事任期三年，連選得連任一次。

第 14 條

律師公會每年開會員大會一次﹔必要時，得召開臨時大會，如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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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員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，應召開臨時大會。

會員大會，須有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始得開會。但章程另有

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

前項但書之情形，會員大會應由會員親自出席，不得委託他人代

理。

第 15 條

律師公會應訂立章程，報請所在地地方法院檢察署屬轉法務部及

所在地社會行政主管機關備案﹔章程有變更時，亦向。

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應訂立律師倫理規範，提經會員代表大會通

過後，報請法務部備查。

第 16 條

律師公會章程應規定左列事項：

一、名稱及所在地。

二、理事、監事、候補理、監事之名額，選舉方法及其職務、權

限。

王、會員大會及理、監事會議規則。

四、會員之人會、退會。

五、會員應納之會費。

六、律師承辦事件之酬金標準。

七、律師風紀之維持方法。

八、開會及會議事項之通知方法。

九、平民法律扶助之實施辦法。

~o 、其他處理會務之必要事項。

第 17 條

律師公會舉行會議時，應陳報所在地社會行政主管機關及地方法

院檢察署。

前項會議，社會行政主管機關及地方法院檢察署得派員列席。

第 18 條

律師公會違反法令或律師公會章程者，社會行政主管機關得分別

施以左列之處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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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警告。

二、撤銷其決議。

三、整理。

四、解散。

前項第一款、第二款之處分，所在地地方法院檢察署或其上級法

院檢察署亦得為之。

第 19 條

律師公會應將左財各款事項，陳報所在地之社會行政主管機關及

地方法院檢察署：

一、會員名冊及會員之人會、退會。

二、理、監事選舉情形及當選人姓名。

三、會員大會，理、監事會議開會之時間、地點及會議情形。

四、提議、決議事項。

地方法院檢察署應將前項陳報層轉法務部備查。

第 20 條

律師受當事人之委託或法院之指定，得辦理法律事務。

律師得辦理商標、專利、工商登記、土地登記及其他依法得代理

之事務。

律師辦理前項事務，應遵守有關法令規定，如有違反，應依有關

法令處理。

第 2。” 1 條
律師得聘僱外國人從事助理或顧問性質之工作﹔其許可及管理辦

法，由法務部會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定之。

第 21 條

律師應設事務所，並應加入該事務所所在地及執行職務所在地之

地方律師公會。但同一地方法院管轄E域內，不得設二以上之事

務所，並不得另設其他名目之事務所。

律師於登錄時，應將律師事務所所在地通知全國律師公會聯合

會。

第 22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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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師非經釋明有正當理由，不得辭法院指定之職務。

第 23 條

律師於接受當事人之委託、法院之指定或政府機關之囑託辦理法

律事務後，應探究案情，搜求證據。

第 24 條

律師接受事件之委託後，非有正當理由，不得終止其契約﹔如須

終止契約，應於審期前十日或偵查訊（詢）問前通知委託人，在

未得委託人同意前，不得中止進行。

第 25 條

律師如國懈怠或疏忽，致委託人受損害者，應負賠償之責。

第 26 條

律師對於左列事件，不得執行其職務：

一、本人或同一律師事務所之律師曾受委託人之相對人之委任，

或曾與商議而予以贊助者。

二、任法宮、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、司法警察時曾經處理之事

件。

三、依仲裁程序以仲裁人資格曾經處理之事件。

當事人之請求如條職務上所不應為之行為，律師應拒絕之。

第 27 條

律師在法庭或偵查中執行職務時，應遵守法庭或偵查之秩序。

律師在法庭或偵查中依法執行之職務，應予尊重。

第 28 條

律師對於委託人、法院、檢察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，不得有矇蔽

或欺誘之行為。

第 29 條

律師不得有足以損及其名譽或信用之行為。

第 30 條

律師不得以自己或他人名義，刊登跡近招搖或恐嚇之做事。

第 31 條

律師不得兼任公務員。﹛且擔任中央或地方機關特定之臨時職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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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不在此限。

第 32 條

律師不得從事有辱律師尊嚴及名譽之行業。

律師對於受委託、指定或囑託之事件，不得有不正當之行為或違

反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。

第 33 條

律師不得與司法人員及司法警察官、司法警察為不正當之往還酬

應。

第 34 條

律師不得受讓當事人間條爭之權利。

第 35 條

律師不得挑唆訴訟，或以不正當之方法招攬訴訟。

第 36 條

律師不得代當事人為顯無理由之起訴、上訴或抗告。

第 37 條

律師不得違背法令、律師規範或律師公會章程，要求期約或收受

任何額外之酬金。

第 37-1 條

司法人員自離職之日起三年內，不得在其離職前三年內曾任職務

之法院或檢察署執行律師職務。但其國停職、休職或調職等原因

離開上聞法院或檢察署己滿三年者，不在此限。

第 38 條

律師與法院院長或檢察署檢察長有配偶、五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

內姻親之關條者，不得在該法院辦理訴訟事件。

律師與辦理案件之法官、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、司法警察有前項

之親屬關條者，就其案件應行過避。

第 39 條

律師有左列情事之一者，應付懲戒：

一、有違反第二十條第三項、第二十一條、第二十二條、第二十

四條、第二十六條、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t條之行為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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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有犯罪之行為，經判刑確定者。但因過失犯罪者，不在此

限。

三、有違背律師倫理規範或律師公會章程之行為，情節重大者。

第 40 條

律師應付懲戒者，由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或地方法院檢察署依職權

送請律師懲戒委員會處理。其因辦理第二十條第二項事務應付懲

戒者，由各該主管機關逕行送請處理。

律師公會對於應付懲戒之律師，得經會員大會或理事、監事聯席

會議之決議，送請律師懲戒委員會處理。

第 41 條

律師懲戒委員會，由高等法院法官三人、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

一人及律師五人組織之﹔委員長由委員互選之。

第 42 條

被懲戒律師、移送懲戒之檢察署、主管機關或律師公會，對於律

師懲戒委員會之決議，有不服者，得向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請求

覆審。

第 43 條

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，由最高法院法官四人、最高法院檢察署檢

察宮二人、律師五人及學者二人組織之﹔委員長由委員互選之。

第 44 條

懲戒處分如左：

一－ 建交正hE言r t=t 

二、申誠。

三、停止執行職務二年以下。

四、除名。

第 45 條

外國人得依中華民國法律應律師考試。

前項考試及格領有律師證書之外國人，在中華民國執行律師職

務，應經法務部之許可。

第 46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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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人經許可在中華民國執行律師職務者，應遵守中華民國關於

律師之一切法令、律師倫理規範及律師公會章程。

違反前項規定者，除依法令懲處外，法務部得撤銷其許可，並將

所領律師證書註銷。

第 47 條

外國人經許可在中華民國執行律師職務者，於法院開庭或偵查訊

（詢）問在場時，應用國語，所陳文件，應用中華民國文字。

第 47” l 條

本法稱外國律師，指在中華民國以外之國家或地區，取得律師資

格之律師。

本法稱外國法事務律師，指依本法受許可及經其事務所所在地律

師公會同意入會之外國律師。

本法稱原資格國，指外國律師取得該外國律師資格之國家或地

區。

第 47-2 條

外國律師非經法務部許可及加入其事務所所在地之律師公會，不

得執行職務。

第 47刁條

外國律師向法務部申請許可執業，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：

一、在原資格國執業五年以上，有證明文件者。但曾受中華民國

律師聘僱於中華民國從事其本國法律事務之助理或顧問性質

之工作者，或於其他國家或地區執行其原資格國法律業務

者，以二年為限，得計入該執業經驗中。

二、於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生效日以前，巳

依律師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受僱擔任助理或顧問，申

請時，其受僱期問屆滿二年者。

第 47-4 條

外國律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許可其執業：

一、有第四條各款情事之一者。

二、曾受外國法院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刑之裁對確定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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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受原資格國撤銷其律師資格或受除名處分者。

第 47行條

外國律師申請許可，應提出下列文件：

一、申請書：載明外國律師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國籍、住所、取

得外關律師年月日、原資格國名、事務所。

二、符合第四十t條之三規定之證明文件。

法務部受理前項申請得收取費用，其金額另定之。

第 47-6 條

外國律師應於許可後六個月內向其事務所所在地律師公會申請人

會，該律師公會不得拒絕其加入。

第 47刁條

外國法事務律師僅得執行原資格國之法律或該國採行之國際法事

務。

外國法事務律師依前項規定所得執行下列法律事務，應與中華民

國律師共同為之或得其提供之書面意見始得為之：

一、有關婚姻、親子事件之法律事務，當事人一造為中華民國人

民之代理或文書作成。

二、有關繼承事件之法律事務，當事人一造為中華民國人民或遺

產在中華民國境內之代理及文書作成。

第 47-8 條

外國法事務律師應遵守中華民國法令、律師倫理規範及律師公會

章程。

第 47-9 條

外國法事務律師於執行職務時，應使用外國法事務律師之名稱及

原資格國之國名。

外國法事務律師除受僱用外，應於執行業務所在地設事務所，並

應表明其為外國法事務律師事務所。

第 47-10 fl奈

外國法事務律師不得僱用中華民國律師，並不得與中華民國律師

合夥經營法律事務所。但為履行國際條約義務，外國法事務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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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法務部申請許可者，得僱用中華民國律師或與中華民國律師合

夥經營法律事務所﹔其許可條件、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

辦法，由法務部定之。

第 47” 11 條

外國法事務律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其執業之許可應予撤銷：

一、喪失外國律師資格者。

二、申請許可有虛偽或不實者。

三、受許可者死亡、有第四十七條之四各款情事之一或自行申請

撤銷者。

四、業務或財產狀況顯著惡忙，有致委任人損害之虞者。

五、受許可後六個月內未向事務所所在地之律師公會申請人會者。

六、違反第四十七條之十者。

第 47-12 條

外國法事務律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應付懲戒：

一、有違反第四十仁條之t 、第四十七條之八或第四十t條之九

之行為者。

二、有犯罪之行為，經判刑確定者。但因過失犯罪者，不在此

限。

懲戒處分準用第四十四條之規定。

第 47-13 條

外國法事務律師應付懲戒者，由所屬律師公會送請律師懲戒委員

會處理。

律師公會對於應付懲戒之外國法事務律師，得經會員大會或理

事、監事聯席會議之決議， i去請律師懲戒委員會處理。

第 47-14 條

被懲戒之外國法事務律師或所屬律師公會，對於律師懲戒委員會

之決議，有不服者，得向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請求覆審。

第 48 條

未取得律師資格，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者，除依法令執行業

務者外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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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以下罰金。

外國律師違反第四十七條之二，外國法事務律師違反第四十七條

之t第一項規定者，亦同。

第 49 條

律師非親自執行職務，而將事務所、章證或標識提供與未取得律

師資格之人使用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台幣三萬元

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金。

外國法事務律師非親自執行職務，而將事務所、章證或標識提供

他人使用者，亦同。

第 50 條

未取得律師資格，意圖營利，設立事務所而僱用律師或與律師合

夥經營事務所執行業務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

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金。

外國人或未經許可之外國律師，意圖營利，僱用中華民國律師或

與中華民國律師合夥經營律師事務所執行中華民國法律事務者，

亦同。

第 50-1 條

外國法事務律師無故洩漏國業務知悉或持有之他人秘密者，處一

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第 51 條

第七條第二項之規定於本法修正施行前，已取得律師資格者，不

適用之。

第 52 條

本法施行細則，由法務部會間內政部擬訂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。

律師懲戒程序，由法務部擬訂，報請行政院會同司法院核定之。

第 53 條

本法自公布日施行。

本法中華民國八十t年六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之第二十條之一、

第四十二條、第四十五條、第四十六條、第四十t條之一至第四

十七條之十四、第四十八條至第五十條及第五十條之一之施行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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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，由行政院定之﹔九十九年一月五日修正之條文，自九十八年

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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